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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調

0034 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1.教育部自 107 年度起藉由深耕計畫、玉山計畫經費，引導學校投入補助款用於彈性薪資，並

擴大彈性薪資差距，以達留任人才之目的。  

2.教育部 107 年推動彈性薪資將明定學校支用比率下限，引導學校確實投入經費資源用於彈性

薪資。  

3.科技部配合「彈薪方案」辦理之「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」及「補助大專校院

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」等 2 措施。  

4.科技部訂定之「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」規定，自 105 年度增訂獎勵金額下

限：「申請教育部補助獎勵金額每人每月最高不得超過 20 萬元，亦不得低於 5 千元。」 

◆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

教育部函報行政院修正之「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」，並經行政

院以 107 年 2 月 5 日院臺教字第 1070001115 號函核定，已函請各校依行政院核定方案修正學

校規定，並於完成校內修訂程序後報部備查。 

 

  

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107.08.16

第 5 屆第 49 次會議決議 : 結

案存查。 

 


